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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「薪資所得」和「執⾏業務所得」？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⼜是什麼？

⽂:⿈蓮瑛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陳璽仲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基本⼈權‧政府  ‧ 2025-01-06

案例

⼜到了每年5⽉的報稅季，A是⼀位在廣告公司上班的⼩資族，正在研究稅法上有什麼規定可以讓⾃⼰以最
優惠的⽅式繳納所得稅。某天，A與⼀位擔任事務所合夥⼈的會計師朋友B討論如何報稅，發現B居然可以
將事務所的租⾦當作費⽤扣除所得，但是⾃⼰卻只能按定額扣除20萬元。究竟A與B所適⽤的稅法規定有
什麼不同呢？

本⽂

⼀、什麼是「薪資所得」和「執⾏業務所得」？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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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什麼是「薪資所得」和「執⾏業務所得」？
資料來源：⿈蓮瑛、陳璽仲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薪資所得

簡單來說，只要是員⼯薪資以及勞⼯提供勞務所獲得的所得，都算是薪資所得，包含薪⽔、⼯資、津貼、獎



⾦、紅利以及各種補助費等[1]。

（⼆）執⾏業務所得

指具有特殊專⻑的專業⼈⼠，例如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等，依靠⾃⼰的專業能⼒提供服務所賺取的收⼊，減
掉執⾏業務的成本、必要費⽤，就是執⾏業務所得[2]。

（三）「薪資所得」與「執⾏業務所得」的重要差異

這兩種都是常⾒的綜合所得稅種類，但差別在申報綜合所得稅時，要如何計算扣減的額度：

⼆、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⼜是什麼？

（⼀）什麼是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？

「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」是指納稅⼈在計算當年度應課稅的所得時，可以在薪資所得類別中特別扣除⼀筆固定
的⾦額。⾃2018年起，⾦額為每⼈每年20萬元[5]。

（⼆）為什麼會有這個制度？

1. 課稅基礎應該依照納稅⼈的所得淨額

在量能課稅原則的要求下，計算每位納稅⼈應課稅的所得時，都應該扣除各納稅⼈當年的必要⽀出，畢竟收⼊
多不代表實際所得多，實際依照納稅⼈當年度所得淨額的多寡課稅，才能達到公平分擔稅捐責任的效果。

2. 核算納稅⼈必要⽀出的困境

然⽽，我國每年申報薪資所得的納稅⼈⾼達數百萬戶 ，遠多於申報執⾏業務所得的納稅⼈。以國稅局的⼈⼒
資源情況不可能逐⼀審查，況且如果要求每位納稅⼈都必須設置個⼈帳簿且保存所有相關憑證，核實扣除，也

1. 

執⾏業務所得可以扣除必要的費⽤，例如事務所的房租、雇⽤助理的薪⽔等等，也就是可以扣掉實際的
成本、費⽤，但納稅⼈必須要設置帳簿並保留相關憑證[3]。

2. 

薪資所得雖然不要求納稅⼈設置帳簿及保留憑證，但薪資所得原則上只能扣除「薪資所得特別扣除
額」；例外則是納稅⼈有以下三種符合所得稅法第14條所規定的必要費⽤：職業專⽤服裝費、進修訓練
費、職業上⼯具⽀出，如果這些項⽬的合計⾦額已經超過特別扣除額，也可以選擇不要扣除特別扣除
額，檢附相關證明扣除實際⽀出的費⽤[4]。



會造成納稅⼈過⼤的困擾[6]。

3.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的好處

為了平衡量能課稅的要求與⾏政效率，稅法上設計了「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」的制度。讓薪資所得的納稅⼈報
稅時可以直接扣除⼀定的額度，也就是預設會有20萬元的必要⽀出，就不必為了報稅⽽每天記帳，也不必時
時擔⼼有沒有保存好憑證，國稅局也可以⽤⽐較有效率的⽅式完成繁重的稽徵任務！

（三）薪資所得者只能扣掉特別扣除額嗎？能以實際必要費⽤計算嗎？

雖然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有它的便利之處，但如果硬性規定執⾏業務的⼈可以核實扣必要費⽤，薪資所得的⼈
⼀概不⾏，已經違反憲法的平等權[7]。考量到薪資所得的⼈⽀出的費⽤可能多於20萬特別扣除額，因此，也
讓薪資所得者可以選擇檢附單據，就職業專⽤服裝費、進修訓練費、職業上⼯具⽀出這三種費⽤，核實扣
除[8]。

三、結論

本案例中，會計師B運⽤專業為客戶提供服務所收取的報酬，屬於執⾏業務所得，可以扣除必要費⽤，例如事
務所租⾦。但是B必須依照稅法規定設置帳簿並保留憑證，讓國稅局⼈員查核。

⽽廣告公司發給A的⼯資屬於薪資所得，原則上不能扣除實際發⽣的必要費⽤，只能扣除最⾼20萬元的「薪資
所得特別扣除額」，但A可以省去設置帳簿與保存憑證的⿇煩。如果A認為⾃⼰⽀出的必要費⽤超過20萬元，
也可以選擇不扣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，改選列舉扣除，就職業專⽤服裝費、進修訓練費、職業上⼯具⽀出這三
種費⽤⽀出，檢附證明核實扣除。
 
【編按】
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⾃2022年（111年度）開始，⾦額從20萬元調⾼為每⼈每年20萬7千元[9]；2024年
（113年度）、2025年（114年度）再調⾼⾄21萬8千元[10]。

註腳
   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第4款：「個⼈之綜合所得總額，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：……

第三類：薪資所得：凡公、教、軍、警、公私事業職⼯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：……四、第⼀款薪資收
⼊包括：薪⾦、俸給、⼯資、津貼、歲費、獎⾦、紅利及各種補助費。但為雇主之⽬的，執⾏職務⽽⽀領
之差旅費、⽇⽀費及加班費不超過規定標準者，及依第四條規定免稅之項⽬，不在此限。」

[1]

   所得稅法第11條第1項：「本法稱執⾏業務者，係指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、醫師、藥師、助產⼠
、著作⼈、經紀⼈、代書⼈、⼯匠、表演⼈及其他以技藝⾃⼒營⽣者。」
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2類第1段：「個⼈之綜合所得總額，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：……

[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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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⼆類：執⾏業務所得：凡執⾏業務者之業務或演技收⼊，減除業務所房租或折舊、業務上使⽤器材設備
之折舊及修理費，或收取代價提供顧客使⽤之藥品、材料等之成本、業務上雇⽤⼈員之薪資、執⾏業務之
旅費及其他直接必要費⽤後之餘額為所得額。」

   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2類第2段：「個⼈之綜合所得總額，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：……
第⼆類：執⾏業務所得：……執⾏業務者⾄少應設置⽇記帳⼀種，詳細記載其業務收⽀項⽬；業務⽀出，
應取得確實憑證。帳簿及憑證最少應保存五年；帳簿、憑證之設置、取得、保管及其他應遵⾏事項之辦法
，由財政部定之。」

[3]

   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第1款：「個⼈之綜合所得總額，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：……
第三類：薪資所得：凡公、教、軍、警、公私事業職⼯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：⼀、薪資所得之計算，
以在職務上或⼯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⼊，減除第⼗七條第⼀項第⼆款第三⽬之2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後
之餘額為所得額，餘額為負數者，以零計算。但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且由所得⼈負擔之下列必要費⽤合計
⾦額超過該扣除額者，得檢附相關證明⽂件核實⾃薪資收⼊中減除該必要費⽤，以其餘額為所得額：
（⼀）職業專⽤服裝費：職業所必需穿著之特殊服裝或表演專⽤服裝，其購置、租⽤、清潔及維護費⽤。
每⼈全年減除⾦額以其從事該職業薪資收⼊總額之百分之三為限。
（⼆）進修訓練費：參加符合規定之機構開設職務上、⼯作上或依法令要求所需特定技能或專業知識相關
課程之訓練費⽤。每⼈全年減除⾦額以其薪資收⼊總額之百分之三為限。
（三）職業上⼯具⽀出：購置專供職務上或⼯作上使⽤書籍、期刊及⼯具之⽀出。但其效能⾮⼆年內所能
耗竭且⽀出超過⼀定⾦額者，應逐年攤提折舊或攤銷費⽤。每⼈全年減除⾦額以其從事該職業薪資收⼊總
額之百分之三為限。」

[4]

   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3⽬之2：「按第⼗四條及前⼆條規定計得之個⼈綜合所得總額，減除下列
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餘額，為個⼈之綜合所得淨額：……⼆、扣除額：納稅義務⼈就下列標準扣除額或列
舉扣除額擇⼀減除外，並減除特別扣除額：……（三）特別扣除額：……2.薪資所得特別扣除：納稅義務
⼈、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薪資所得，每⼈每年扣除數額以⼆⼗萬元為限。」

[5]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745號解釋理由書：「查我國每年薪資所得申報戶數已達500萬戶以上，遠多於執⾏業務所
得申報戶數，如主管機關對個案之薪資所得均須逐⼀認定，其⾏政成本將過於龐⼤。若採與必要費⽤額度
相當之定額扣除法，使薪資所得者無須設置個⼈帳簿或保存相關憑證，即得直接定額扣除其必要費⽤，主
管機關亦無須付出審查之勞費，當可簡化薪資所得者之依從成本及國家之稽徵成本（財政部102年11⽉4
⽇台財稅字第10200147460號函附件說明參照）。是以系爭規定⼀及⼆只採定額扣除，除有減輕薪資所
得者稅負之考量外（⽴法院公報第63卷第95期院會紀錄第27⾴參照），係為求降低稅捐稽徵成本，其⽬
的尚屬正當。」

[6]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745號解釋：「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第1款及第2款、同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3⽬
之2關於薪資所得之計算，僅許薪資所得者就個⼈薪資收⼊，減除定額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，⽽不許薪
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⽤超過法定扣除額時，得以列舉或其他⽅式減除必要費⽤，於此範圍內，與憲
法第7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不符，相關機關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⼆年內，依本解釋之意旨，檢討修正所
得稅法相關規定。」
中華⺠國憲法第7條：「中華⺠國⼈⺠，無分男⼥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⼀律平等。」

[7]

   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第1款：「個⼈之綜合所得總額，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：……[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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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所得稅，薪資所得，特別扣除額，執⾏業務所得，量能課稅

第三類：薪資所得：凡公、教、軍、警、公私事業職⼯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：⼀、薪資所得之計算，
以在職務上或⼯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⼊，減除第⼗七條第⼀項第⼆款第三⽬之2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後
之餘額為所得額，餘額為負數者，以零計算。但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且由所得⼈負擔之下列必要費⽤合計
⾦額超過該扣除額者，得檢附相關證明⽂件核實⾃薪資收⼊中減除該必要費⽤，以其餘額為所得額：
（⼀）職業專⽤服裝費：職業所必需穿著之特殊服裝或表演專⽤服裝，其購置、租⽤、清潔及維護費⽤。
每⼈全年減除⾦額以其從事該職業薪資收⼊總額之百分之三為限。
（⼆）進修訓練費：參加符合規定之機構開設職務上、⼯作上或依法令要求所需特定技能或專業知識相關
課程之訓練費⽤。每⼈全年減除⾦額以其薪資收⼊總額之百分之三為限。
（三）職業上⼯具⽀出：購置專供職務上或⼯作上使⽤書籍、期刊及⼯具之⽀出。但其效能⾮⼆年內所能
耗竭且⽀出超過⼀定⾦額者，應逐年攤提折舊或攤銷費⽤。每⼈全年減除⾦額以其從事該職業薪資收⼊總
額之百分之三為限。」

   財政部台財稅字第11004658020號公告（2021/11/24）第3點：「111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薪資所得特
別扣除額，每⼈每年扣除數額以207,000元為限。」
財政部台財稅字第11100699250號公告（2022/12/21）第3點：「112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薪資所得特
別扣除額，每⼈每年扣除數額以207,000元為限。」

[9]

   財政部台財稅字第11204674210號公告（2023/11/23）第3點：「113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薪資所得特
別扣除額，每⼈每年扣除數額以218,000元為限。」
財政部台財稅字第11304670610號公告（2024/11/28）第3點：「114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薪資所得特
別扣除額，每⼈每年扣除數額以218,000元為限。」

[1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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